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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
部
赴
行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辦
理
九
十
三
年
度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座
談
會

紀
錄 

五
、
主
席
致
詞
：
︵
略
︶ 

六
、
座
談
內
容
：
︵
略
︶ 

七
、
實
地
訪
查
結
果
詳
如
附
件
訪
查
紀
錄
表
。 

八
、
結
論
： 

︵
一
︶ 

實
地
訪
查
紀
錄
表
內
之
建
議
事
項
，
請
行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︵
以
下
簡
稱
輔
導
會
︶
配

合
辦
理
。 

︵
二
︶ 

輔
導
會
建
議
該
會
已
辦
理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移
交
本
部
國
有
財
產
局
︵
以
下
簡
稱
國
產
局
︶
接
管
之
安

置
基
金
不
動
產
，
請
協
助
加
速
處
分
，
俾
利
該
基
金
循
環
運
用
乙
節
，
請
國
產
局
配
合
辦
理
。 

九
、
散
會
：
九
十
三
年
七
月
九
日
上
午
十
一
時
三
十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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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紀
錄
表 

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︵
一
︶
主
管
機
關
對
所
屬
管
理
機
關
經
管
之

財
產
有
無
辦
理
檢
查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今
年
度
已
於
五
月
二
十

八
日
至
六
月
二
十
三
日
赴
嘉
義
、
灣
橋
、


林
榮
民
醫
院
、
花
蓮
農
場
、
臺
北
縣
及
臺
北

市
榮
民
服
務
處
等
機
構
實
地
檢
核
，
另
於
辦

理
年
度
各
機
構
工
作
績
效
評
比
年
終
督
考

時
，
將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列
入
評
比
要
項
，
實

施
檢
查
。
今
年
度
之
受
檢
單
位
亦
己
函
復
財

產
管
理
缺
失
改
進
情
形
，
辦
理
情
形
良
好
。

無
。 

︵
二
︶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是
否
依
規
定
辦
理
登

記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是
否
完
成
囑
託
登
記
及
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１
． 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國
有
土
地

二
七
、
五
九
二
筆
，
已
登
記
建
物
七

○
五
棟
，
已
完
成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
記
為
輔
導
會
。 

２
． 

依
訪
查
結
果
，
臺
北
、
臺
中
、
高
雄

三
家
榮
民
總
醫
院
、
彰
化
、
嘉
義
、

屏
東
、
臺
東
、
花
蓮
、
福
壽
山
、
清

境
、
武
陵
八
家
農
場
、
森
林
保
育
處
、

製
藥
及
龍
崎
二
工
廠
，
屬
附
屬
單
位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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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預
算
之
分
預
算
，
符
合
國
有
財
產
法

施
行
細
則
第
九
條
規
定
，
具
備
管
理

機
關
要
件
，
惟
未
來
將
併
組
織
調

整
，
將
上
述
單
位
之
預
算
併
入
輔
導

會
，
且
基
於
統
籌
管
理
考
量
，
管
理

機
關
仍
維
持
輔
導
會
。 

２
．
經
管
之
建
物
是
否
已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一

次
登
記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建
物
一
、
一
二
二

棟
；
已
辦
理
建
物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者
七

○
五
棟
，
未
辦
理
建
物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
者
四
一
七
棟
。 

經
管
之
建
物
尚
未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
記
者
，
請
儘
速
檢
附
相
關
證
件
辦
理
，
尤
以

涉
及
公
眾
出
入
及
公
共
安
全
者
，
應
加
強
辦

理
。
倘
因
老
舊
建
物
無
法
辦
理
者
，
為
維
護

公
共
安
全
，
宜
補
強
其
結
構
，
並
改
善
其
消

防
設
備
。 

３
．
徵
收
或
購
置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完
成
國
有

登
記
並
開
帳
列
管
，
有
無
徵
收
或
購
置

逾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產
權
登
記
之
情
形
。

︵
地
方
政
府
免
查
︶ 

依
國
產
局
列
管
及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購
置
逾
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產
權
登
記
土
地
之
情
形
如

下
： 

１
． 

屏
東
榮
譽
國
民
之
家
有
三
十
筆
價
購

逾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國
有
登
記
土
地
，

該
家
已
成
立
專
案
小
組
處
理
，
並
洽

請
法
律
顧
問
評
估
循
司
法
途
徑
解
決

之
可
能
性
，
若
無
勝
訴
機
率
，
將
依

早
年
發
價
逾
十
五
年
尚
未
完
成
產
權
移
轉

登
記
土
地
，
請
依
本
部
八
十
九
年
十
二
月
三

十
日
台
財
產
接
第
八
九
○
○
○
三
五
一
四

七
號
函
，
成
立
專
案
小
組
，
積
極
謀
求
解
決

方
案
，
倘
經
評
估
結
果
確
實
無
法
結
案
者
，

於
查
明
業
務
主
管
人
員
及
承
辦
人
員
疏
失

責
任
後
，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同
意
結
案
，
並
副

知
審
計
部
後
，
解
除
列
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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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本
部
九
十
年
八
月
二
日
台
財
產
接
字

第
０
九
０
０
０
一
九
八
九
六
號
函

示
，
查
明
業
務
主
管
及
承
辦
人
疏
失

責
任
後
，
報
請
輔
導
會
同
意
結
案
並

副
知
審
計
部
，
解
除
列
管
。 

２
． 

台
東
農
場
有
三
筆
價
購
逾
十
五
年
未

完
成
國
有
登
記
土
地
，
已
成
立
專
案

小
組
處
理
，
因
賣
方
已
向
法
院
訴
請

該
農
場
返
還
土
地
，
將
依
法
院
判
決

結
果
辦
理
。 

︵
三
︶
經
管
財
產
之
產
籍
管
理
是
否
完
善 

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財
產
是
否
依
規
定
定
期
實
施
盤

點
，
並
作
成
紀
錄
。 

１
． 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輔
導
會
九
十
二

年
度
盤
點
工
作
，
已
依
規
定
實
施
，

惟
僅
核
對
各
使
用
單
位
保
管
財
產
總

數
量
，
未
逐
一
清
查
財
產
實
際
管
理

使
用
情
形
。 

２
． 

已
使
用
財
產
管
理
系
統
，
尚
未
增
置

盤
點
系
統
設
備
。
另
，
輔
導
會
統
計

處
已
自
行
開
發
土
地
管
理
系
統
，
惟

未
與
財
產
管
理
系
統
串
聯
。 

１
．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應
請
依
事
務
管
理
規

則
第
一
百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實
施
盤

點
，
作
成
盤
點
紀
錄
，
記
載
保
管
人

保
管
財
產
情
形
。
並
訂
定
年
度
盤
點

實
施
計
畫
，
作
成
總
結
盤
點
紀
錄
，

俾
利
財
產
盤
點
，
對
盤
點
發
現
之
缺

失
，
應
予
處
理
並
追
蹤
列
管
。 

２
． 

請
儘
速
規
劃
使
用
盤
點
系
統
設
備
，

並
將
土
地
管
理
系
統
之
土
地
資
料
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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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聯
至
財
產
管
理
系
統
，
俾
減
輕
財
產

管
理
人
員
負
擔
並
加
速
作
業
。 

２
．
財
產
帳
卡
是
否
依
照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管

理
作
業
要
點
規
定
設
置
。 

１
．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已
依
規
定
格
式
設
置
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及
甲
式
財
產
卡
。

２
． 
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之
傳
票
種
類
號
數

欄
未
填
載
。
發
現
有
財
產
取
得
日
期

與
入
帳
日
期
相
差
甚
久
之
情
形
。 

３
． 

各
類
財
產
之
甲
式
財
產
卡
部
分
欄
位

填
載
錯
誤
或
未
填
載
︵
如
土
地
之
縣

市
及
面
積
以
外
欄
位
，
房
屋
建
築
及

設
備
之
使
用
單
位
、
使
用
關
係
、
基

地
資
料
、
記
帳
憑
證
，
動
產
之
移
動

紀
錄
、
記
帳
憑
證
、
使
用
年
限
等
欄

位
︶。 

４
． 

電
腦
軟
體
以
財
產
登
帳
製
卡
。 

５
． 

多
種
財
產
組
成
或
附
有
設
備
之
財

產
，
係
以
各
個
組
成
財
產
或
設
備
分

別
列
帳
製
卡
。 

１
．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應
請
於
財
產
增
加
單

上
編
填
傳
票
號
數
，
並
據
以
登
入
財
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。 

２
． 

各
類
財
產
之
甲
式
財
產
卡
各
欄
位
，

請
參
考
國
有
公
用
土
地
及
房
屋
甲
式

財
產
卡
填
卡
說
明
或
依
據
實
際
管
理

使
用
情
形
填
載
。 

３
． 

依
行
政
院
主
計
處
七
十
五
年
十
月
二

十
三
日
︵
七
五
︶
處
孝
五
字
第
Ο
九

七
二
五
號
函
及
行
政
院
八
十
七
年
八

月
二
十
四
日
台
八
十
七
會
授
一
字
第

○
Ο
六
九
一
一
號
函
示
，
電
腦
軟
體

不
列
為
財
產
處
理
。
經
管
電
腦
軟
體

已
列
入
財
產
帳
部
分
，
請
辦
理
減

帳
，
並
依
行
政
院
頒
﹁
政
府
所
屬
各

級
行
政
機
關
電
腦
軟
體
作
業
要
點
﹂

規
定
加
強
管
理
。 

４
． 

請
參
考
事
務
管
理
手
冊
財
產
管
理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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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產
增
加
之
處
理
流
程
，
明
列
各
單
位

應
辦
事
項
及
處
理
流
程
。 

５
． 

經
管
多
種
財
產
組
成
或
附
有
設
備
之

財
產
，
應
依
據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管
理

作
業
要
點
第
七
點
規
定
，
以
組
成
或

主
體
之
財
產
設
卡
，
並
將
各
個
組
成

之
財
產
及
設
備
登
入
財
產
卡
。
例
如

個
人
電
腦
設
備
應
包
括
主
機
、
螢

幕
、
鍵
盤
、
滑
鼠
等
，
始
能
達
到
使

用
效
能
，
屬
組
合
財
產
，
依
上
述
規

定
，
應
以
個
人
電
腦
為
主
體
財
產
設

卡
，
其
餘
各
項
設
備
列
為
附
屬
設

備
，
登
入
財
產
卡
之
附
屬
設
備
欄
。 

３
．
財
產
價
值
之
登
記
有
無
依
國
有
財
產
產

籍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計
價
標

準
辦
理
。 

依
輔
導
會
訂
定
之
財
產
管
理
作
業
規
定
第

七
點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三
項
規
定
，
動
產

價
值
，
應
依
取
得
之
原
價
併
計
保
險
、
運

輸
、
檢
驗
、
公
證
、
稅
捐
、
安
裝
等
費
用
；

如
以
借
款
或
分
期
付
款
方
式
取
得
者
，
其
利

息
支
出
應
計
入
財
產
價
值
。 

依
據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
點
規
定
，
動
產
價
值
應
計
列
財
產
原
值
。
輔

導
會
依
訂
定
之
財
產
管
理
作
業
規
定
第
七

點
規
定
，
將
保
險
、
運
輸
、
檢
驗
、
公
證
、

稅
捐
、
安
裝
等
費
用
及
其
利
息
支
出
納
入
財

產
價
值
登
記
，
請
洽
行
政
院
主
計
處
瞭
解
是

否
為
會
計
原
則
所
稱
之
﹁
資
本
化
﹂
及
其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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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令
依
據
，
供
國
產
局
研
議
處
理
。 

︵
四
︶
經
管
之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有
無
依
中

央
政
府
各
機
關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
管
理
要
點
規
定
管
理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經
管
珍
貴
動
產
不

動
產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︵
五
︶
不
動
產
之
管
理
、
使
用
及
收
益
是
否

符
合
規
定 
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閒
置
未
利
用
︵
空

置
且
無
運
用
計
畫
︶
者
。 

１
．
依
簡
報
資
料
，
經
管
土
地
有
閒
置
未
利

用
情
形
： 

︵
１
︶
經
管
土
地
之
清
查
結
果
，
坐
落
桃
園

縣
八
德
市
大
湳
段
九
二
九
、
九
三

四
、
九
七
三
、
九
七
四
、
九
八
○
及

九
八
一
地
號
六
筆
土
地
閒
置
未
利

用
，
使
用
分
區
為
一
般
農
業
區
農
牧

用
地
，
經
檢
討
已
無
公
用
需
要
，
擬

變
更
非
公
用
財
產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
處
理
，
於
辦
理
過
程
中
，
發
現
其
中

有
一
筆
被
占
用
，
己
於
九
十
三
年
四

月
八
日
提
起
訴
訟
，
擬
俟
排
除
占
用

後
，
再
一
併
辦
理
變
更
非
公
用
財
產

移
交
接
管
事
宜
。 

輔
導
會
經
管
之
國
有
不
動
產
，
應
請
儘
速
清

理
，
以
確
實
掌
握
使
用
現
況
，
倘
屬
原
始
雜

木
林
及
陡
峭
地
形
之
尚
未
利
用
土
地
，
基
於

自
然
景
觀
、
生
態
資
源
之
維
護
、
農
場
經
營

及
整
體
管
理
之
考
量
，
宜
由
各
該
場
繼
續
管

理
，
無
需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移
交
國
產

局
接
管
。
其
餘
閒
置
未
利
用
土
地
，
請
依
下

列
方
式
處
理
： 

︵
一
︶ 

坐
落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，
屬
宿
舍
房
地

者
，
應
請
依
﹁
國
有
宿
舍
及
眷
舍
房

地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﹂
所
定
時
程
，
檢

討
處
理
；
非
屬
宿
舍
房
地
者
，
應
請

依
﹁
國
有
公
用
閒
置
、
低
度
利
用
及

被
占
用
不
動
產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﹂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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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︵
２
︶
屬
﹁
國
有
公
用
閒
置
、
低
度
利
用
及

被
占
用
不
動
產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﹂
適

用
範
圍
之
閒
置
土
地
有
三
九
四
筆
，

位
於
臺
北
市
、
高
雄
市
、
臺
中
市
、

臺
南
市
、
基
隆
市
、
新
竹
市
及
嘉
義

市
者
，
已
依
該
方
案
規
定
檢
討
處

理
，
其
餘
位
於
臺
北
縣
等
十
八
縣

者
，
刻
依
該
方
案
檢
討
處
理
中
。 

２
．
經
訪
查
結
果
，
輔
導
會
並
未
掌
握
經
管

不
動
產
之
使
用
現
況
，
是
否
仍
有
閒
置

未
利
用
情
形
，
無
法
確
定
。 

訂
時
程
，
檢
討
處
理
。 

︵
二
︶ 

坐
落
都
市
計
畫
道
路
用
地
或
其
他
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者
，
應
請
洽
地
方
政

府
辦
理
撥
用
。 

︵
三
︶
其
餘
土
地
，
倘
經
檢
討
已
無
公
用
需

要
，
應
請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移
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處
理
。 

２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出
借
、
提
供
利

用
、
出
租
、
委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權

情
形
。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出
租
、
委
託
經
營
及
出
借

情
形
，
分
述
如
下
： 

１
． 

出
租 

臺
北
市
信
義
區
信
義
段
二
小
段
一
二

二
地
號
土
地
及
地
上
八
五
四
建
號

︵
榮
光
大
樓
︶
地
下
室
部
分
空
間
提

供
予
員
工
消
費
合
作
社
作
為
福
利
社

使
用
，
已
訂
定
租
賃
契
約
，
並
收
取

租
金
，
惟
僅
計
算
土
地
租
金
，
未
計
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，
除
其
他
法
律
另
有
規
定

外
，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十
一
條
、
第
三
十
二

條
及
第
四
十
條
規
定
，
應
由
管
理
機
關
依
預

定
計
畫
及
規
定
用
途
或
事
業
目
的
直
接
管

理
使
用
，
不
得
辦
理
借
用
，
但
符
合
同
法
第

二
十
八
條
但
書
規
定
，
在
不
違
背
事
業
目
的

或
原
定
用
途
下
，
得
提
供
使
用
並
為
收
益
。

經
管
財
產
之
出
借
情
形
，
處
理
方
式
如
下
： 

１
．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提
供
員
工
消
費
合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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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收
建
物
租
金
。 

２
．
委
託
經
營 

嘉
義
農
場
之
嘉
義
縣
大
埔
鄉
大
埔
段

一
四
五
五
之
二
四
地
號
等
三
十
七
筆

土
地
及
地
上
二
十
九
棟
建
物
與
土
地

改
良
物
等
遊
憩
區
及
遊
憩
設
施
，
依

促
進
民
間
參
與
公
共
建
設
法
規
定
委

託
劍
湖
山
世
界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經

營
，
已
簽
訂
委
託
經
營
契
約
書
，
期

限
十
年
，
收
取
經
營
權
利
金
及
營
運

權
利
金
。 

３
．
借
用 

︵
１
︶ 
榮
光
大
樓
地
下
室
及
十
八
樓
部
分

空
間
無
償
提
供
予
員
工
消
費
合
作

社
作
為
理
髮
室
、
不
定
期
設
攤
及
販

賣
咖
啡
使
用
。 

︵
２
︶ 

榮
光
大
樓
地
下
室
部
分
空
間
無
償

提
供
土
地
銀
行
作
為
辦
事
處
及
設

置
提
款
機
使
用 

 

社
使
用
，
應
請
訂
定
租
約
，
收
取
租
金

並
追
收
自
九
十
一
年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
迄
訂
約
日
之
使
用
補
償
金
。
有
關
租
金

計
收
標
準
，
不
得
低
於
內
政
部
九
十
三

年
五
月
十
九
日
內
授
中
社
字
第
０
九

三
０
七
二
二
０
六
四
號
函
附
會
議
紀

錄
，
土
地
租
金
係
依
照
申
報
地
價
年
息

百
分
之
二
計
收
，
房
屋
租
金
係
依
房
屋

課
稅
現
值
年
息
百
分
之
五
計
收
。 

２
．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提
供
土
地
銀
行
使

用
，
應
請
訂
定
租
約
，
收
取
租
金
，
並

追
收
使
用
補
償
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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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３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被
占
用
情
形
，
其

被
占
用
土
地
有
無
訂
定
處
理
計
畫
並

定
期
將
處
理
情
形
函
送
本
部
國
有
財

產
局
。 

１
．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輔
導
會
及
所
屬
經

管
國
有
公
用
被
占
用
土
地
之
處
理
情

形
如
次
： 

︵
１
︶
經
管
被
占
用
土
地
約
三
七
０
公
頃
，

截
至
九
十
三
年
六
月
底
止
，
已
依
法

排
除
占
用
及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者

計
三
一
二
公
頃
，
尚
未
處
理
結
案
土

地
五
十
八
公
頃
餘
，
目
前
已
檢
討
擬

變
更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
管
處
理
者
約
二
八
公
頃
，
其
餘
三
十

公
頃
餘
，
已
加
強
協
調
各
占
用
戶
提

供
相
關
佐
證
資
料
，
俾
加
速
被
占
用

土
地
之
處
理
。 

︵
２
︶
為
積
極
處
理
被
占
用
土
地
，
輔
導
會

已
訂
頒
經
管
之
國
有
公
用
被
占
用

土
地
處
理
計
畫
，
規
定
處
理
原
則
，

並
專
案
編
列
土
地
管
理
作
業
費
，
辦

理
被
占
用
土
地
之
鑑
界
、
分
割
及
蒐

集
被
占
用
資
料
等
前
置
作
業
。 

２
． 

經
訪
查
發
現
，
輔
導
會
並
未
掌
握
經

經
管
國
有
土
地
，
應
請
儘
速
清
理
︵
查
︶
，

以
確
實
掌
握
使
用
現
況
，
倘
有
被
占
用
情

形
，
請
依
下
列
方
式
處
理
： 

１
． 

仍
有
公
用
需
要
者
，
應
請
排
除
占

用
，
收
回
依
計
畫
使
用
。 

２
． 

已
無
公
用
需
要
者
，
非
屬
撥
用
取
得

者
，
應
請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三
十
三

條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變
更
為
非

公
用
財
產
；
屬
撥
用
取
得
者
，
應
請

依
同
法
第
三
十
九
條
規
定
辦
理
撤
銷

撥
用
，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，
依
法
處

理
。
至
於
得
否
按
現
狀
移
交
乙
節
，

請
依
本
部
九
十
年
四
月
三
日
修
正
核

定
之
﹁
各
機
關
經
管
國
有
公
用
被
占

用
不
動
產
處
理
原
則
﹂
規
定
辦
理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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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管
國
有
土
地
之
使
用
現
況
，
故
經
管

國
有
土
地
是
否
尚
有
其
他
被
占
用
情

形
，
無
法
確
定
。 

４
．
經
管
之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︵
都
市
計
畫
商

業
區
、
住
宅
區
、
工
業
區
及
非
都
市
土

地
使
用
編
定
種
類
為
甲
、
乙
、
丙
、
丁

種
建
築
用
地
︶
有
無
依
規
定
程
序
處

理
。︵
地
方
政
府
免
查
︶ 

經
管
非
宿
舍
使
用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計
有
二

０
０
一
筆
，
處
理
情
形
分
述
如
下
： 

１
． 

臺
北
市
松
山
區
西
松
段
二
小
段
六
九

０
地
號
等
二
十
五
筆
坐
落
臺
北
市
內
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，
已
提
報
國
家
資
產
經

營
管
理
委
員
會
第
十
九
次
委
員
會
議

審
議
通
過
留
用
。
臺
北
市
中
正
區
永
昌

段
六
小
段
二
０
一
之
三
地
號
等
十
筆

土
地
刻
辦
理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
中
。
臺
北
市
松
山
區
西
松
段
一
小
段
五

０
七
地
號
土
地
，
其
地
上
建
物
疑
屬
海

沙
屋
，
刻
委
請
土
地
技
師
公
會
鑑
定
評

估
中
，
俟
評
估
後
再
決
定
是
否
繼
續
保

留
公
用
。
臺
北
市
北
投
區
崇
仰
段
三
小

段
二
二
七
之
九
、
二
二
七
之
一
二
地
號

土
地
，
刻
由
陽
明
大
學
辦
理
撥
用
中
。

２
． 

基
隆
市
中
正
區
中
濱
段
五
之
三
地
號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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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等
七
筆
坐
落
五
大
都
市
內
國
有
建
築

用
地
，
已
提
報
國
家
資
產
經
營
管
理
委

員
會
第
二
十
二
次
委
員
會
議
審
議
通

過
留
用
。
臺
南
市
東
區
育
樂
段
三
０
六

之
二
地
號
土
地
，
已
依
該
次
委
員
會
議

決
議
併
同
坐
落
臺
北
縣
等
十
八
縣
內
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檢
討
結
果
提
報
使
用

計
畫
送
國
產
局
。
新
竹
市
光
復
段
三
五

二
地
號
等
九
十
六
筆
土
地
，
刻
辦
理
變
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中
。 

３
． 

花
蓮
縣
豐
濱
鄉
新
社
段
一
一
二
０
地

號
等
六
八
三
筆
坐
落
臺
北
縣
等
十
八

縣
內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，
已
提
報
繼
續
使

用
清
冊
及
使
用
或
興
建
計
畫
送
國
產

局
。
其
餘
一
一
七
六
筆
，
一
０
八
．
八

一
二
一
０
七
公
頃
，
將
辦
理
變
更
為
非

公
用
財
產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。 

５
．
占
用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之
處
理
情
形
。
依
國
產
局
列
管
及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占

用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之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６
．
撥
用
國
有
不
動
產
之
管
理
使
用
情
形
，
１
．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輔
導
會
撥
用
國
有
請
查
明
經
管
嘉
義
縣
大
埔
鄉
大
埔
段
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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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包
括
： 

︵
１
︶ 
用
途
是
否
廢
止
。 

︵
２
︶ 
是
否
變
更
原
定
用
途
。 

︵
３
︶ 

於
原
定
用
途
外
，
有
無
擅
供
收
益
使

用
。 

︵
４
︶ 

有
無
擅
自
讓
由
他
人
使
用
。 

︵
５
︶ 

建
地
是
否
空
置
逾
一
年
，
尚
未
開
始

建
築
。 

︵
６
︶ 

有
償
撥
用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辦
妥
所

有
權
移
轉
登
記
或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
登
記
。 

︵
７
︶ 

有
償
撥
用
價
款
繳
交
情
形
。 

︵
８
︶ 

以
約
計
面
積
撥
用
之
案
件
有
無
續

辦
土
地
分
割
。 

︵
９
︶ 

撥
用
未
登
記
土
地
有
無
辦
理
國
有

登
記
。 

︵
１
０
︶ 

撥
用
未
編
定
土
地
有
無
按
原
撥

用
計
畫
補
辦
編
定
。 

︵
１
１
︶ 

撥
用
非
都
市
土
地
需
辦
變
更
編

定
者
，
有
無
依
撥
用
計
畫
完
成
變

不
動
產
管
理
情
形
如
下
： 

︵
１
︶ 

高
雄
市
楠
梓
區
莒
光
段
一
小
段
四

之
一
地
號
國
有
土
地
係
撥
用
作
為

楠
梓
榮
民
自
費
安
養
中
心
使
用
，

已
依
撥
用
用
途
使
用
。 

︵
２
︶ 

嘉
義
縣
大
埔
鄉
大
埔
段
二
一
一
○

之
一
、
二
一
四
七
之
一
、
二
一
四

八
之
一
地
號
三
筆
國
有
土
地
及
該

縣
大
埔
鄉
西
興
村
康
榔
埔
七
號
等

二
棟
國
有
建
物
係
有
償
撥
用
作
為

嘉
義
農
場
使
用
，
已
依
撥
用
用
途

使
用
，
其
中
大
埔
段
二
一
一
○
之

一
、
二
一
四
八
之
一
地
號
二
筆
土

地
及
二
棟
建
物
，
於
九
十
三
年
一

月
二
十
八
日
以
委
託
經
營
方
式
提

供
劍
湖
山
世
界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經

營
，
期
限
十
年
。 

２
． 

有
償
撥
用
之
嘉
義
縣
大
埔
鄉
大
埔
段

二
一
一
○
之
一
地
號
等
三
筆
國
有
土

地
及
該
縣
大
埔
鄉
西
興
村
康
榔
埔
七

四
七
之
一
地
號
國
有
土
地
是
否
屬
輔
導
會

委
託
劍
湖
山
世
界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經
營
用

地
範
圍
內
，
倘
是
，
應
請
修
正
契
約
，
增
加

委
託
經
營
標
的
並
重
新
核
算
權
利
金
等
收

益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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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更
編
定
。 

︵
１
２
︶ 

撥
用
原
林
務
局
經
管
保
安
林
地

是
否
依
撥
用
用
途
使
用
。 

號
等
二
棟
國
有
建
物
，
已
辦
妥
管
理
機

關
變
更
登
記
並
繳
價
完
竣
。 

３
．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撥
用
之
國
有
土
地

均
係
都
市
土
地
，
無
需
辦
理
補
辦
編
定

或
變
更
編
定
事
宜
。
並
無
以
約
計
面
積

撥
用
、
撥
用
未
登
記
土
地
、
撥
用
原
林

務
局
經
管
保
安
林
地
之
案
件
。 

︵
六
︶
財
產
帳
之
處
理
是
否
符
合
規
定 

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提
供
利
用
、
出
租
、
委
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權
所
衍
生
之
收
入

是
否
已
依
規
定
解
繳
國
庫
︵
或
由
事
業

主
管
機
關
依
預
算
程
序
處
理
︶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出

租
、
委
託
經
營
及
提
供
使
用
之
情
形
如
下
：

１
． 

榮
光
大
樓
地
下
室
出
租
予
員
工
消
費

合
作
社
使
用
收
取
之
租
金
，
已
依
規

定
解
繳
國
庫
。 

２
． 

嘉
義
農
場
委
託
劍
湖
山
企
業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經
營
部
分
包
括
安
置
基
金
財

產
及
公
務
財
產
，
每
年
權
利
金
估
列

約
一
、
四
○
○
餘
萬
元
，
其
收
益
擬

全
數
歸
解
安
置
基
金
。 

３
． 

榮
光
大
樓
地
下
室
及
十
八
樓
部
分
空

間
無
償
提
供
員
工
消
費
合
作
社
作
為

１
． 

嘉
義
農
場
委
託
經
營
之
收
入
，
應
按

公
務
財
產
提
供
使
用
比
例
計
算
後
，
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，
解
繳

國
庫
。
且
該
等
收
入
除
扣
除
必
要
費

用
外
，
不
宜
列
入
經
營
利
潤
分
配
獎

金
，
以
期
永
續
經
營
，
並
符
合
經
營

責
任
中
心
之
意
義
。 

２
． 

榮
光
大
樓
地
下
室
及
十
八
樓
部
分
，

應
依
法
訂
定
租
賃
契
約
，
所
收
取
之

租
金
，
請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七
條
規

定
，
解
繳
國
庫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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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理
髮
室
、
不
定
期
設
攤
、
販
賣
咖
啡
，

及
土
地
銀
行
作
為
辦
事
處
及
設
置
提

款
機
使
用
，
無
收
入
情
形
。 

２
．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有
無
按
期
列
報
。 

１
．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
已
依
規
定
按
期
列
報
。 

２
． 

經
管
部
分
財
產
之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
入
帳
日
期
與
財
產
統
制
帳
登
帳
期
間

不
一
致
，
致
九
十
二
年
度
財
產
總
目

錄
有
不
符
合
情
形
。 

３
． 

輔
導
會
訂
定
之
財
產
管
理
作
業
規
定

第
十
一
點
規
定
﹁
由
本
會
及
各
機
構

購
置
、
營
造
、
撥
入
、
孳
生
或
其
他

方
式
增
置
之
財
產
，
經
驗
收
後
，
應

檢
附
驗
收
證
明
單
，
先
送
會
計
部
門

核
算
金
額
，
並
加
註
傳
票
號
碼
後
，

再
填
製
財
產
增
加
單
，
分
送
有
關
部

門
登
記
列
管
﹂，
與
事
務
管
理
規
則
第

一
百
條
及
事
務
管
理
手
冊
規
定
之
財

產
增
加
處
理
程
序
不
符
。 

有
關
財
產
之
增
加
處
理
流
程
，
應
請
依
事
務

管
理
規
則
第
一
百
條
及
事
務
管
理
手
冊
規

定
辦
理
，
據
以
登
入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，
並

配
合
修
正
訂
定
之
財
產
管
理
作
業
規
定
第

十
一
點
。 

  

３
．
公
務
用
財
產
是
否
有
未
依
規
定
程
序
撥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公
務
用
財
產
九
十
經
管
公
務
用
財
產
九
十
二
年
度
及
以
前
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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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充
基
金
財
產
情
形
。 

二
年
度
孳
生
之
收
益
全
數
列
入
安
置
基
金

收
入
，
造
成
該
基
金
虛
盈
實
虧
，
或
財
產
達

報
廢
年
限
，
因
無
提
存
折
舊
準
備
，
致
無
法

更
新
設
備
等
情
形
，
與
國
有
財
產
法
等
規
定

不
符
。 

度
之
收
益
已
列
入
安
置
基
金
收
入
部
分
，
應

予
退
還
並
解
繳
國
庫
，
俟
辦
妥
撥
用
後
，
再

納
入
安
置
基
金
管
理
運
用
。 

 


